














关于国家电投江苏省白马湖农场市场化集

中式光伏发电项目规划条件的补充说明

该项目于zO23年 9月 20日 出具规划条件和红线。后续项

目在未合法履行土地挂牌出让手续的情况下,于 2024年 10月

12日 先行开工建设,形成事实上违法用地。淮安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于⒛24年 12月 25日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(淮 自然资

罚字 E2024〕 157号 ),其中涉及违法用地面积2564平方米

(3.846亩 )同 时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

其他设施共计614.89平方米,并处罚款256400元。该地块保

留计容建筑物建筑面积为614.89平方米。


